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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93(e)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1990年代 
 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的执行情况 

印度尼西亚* 决议草案 

199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 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187 号决议 其中决定在 2001 年召开高级别
的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1. 欢迎并接受欧洲联盟关于在 2001 年上半年担任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会议东道单位的慷慨提议  

2. 指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担任此次会议的秘书长 并请他进行会

议的所有必要筹备工作  

3. 决定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将于 2001 年上半年举行 会期

七天 会址和时间由会议秘书长和欧洲联盟协商决定  

4. 请会议秘书长组织政府间筹备委员会 分两部分 和大会第 52/187 号决
议第 1(b)段提到的三次专家筹备会议  

5. 请会议秘书长同会员国协商并同有关组织和机构合作 在会议期间组织重

点明确的部门和专题圆桌会议 或酌情组织具体国家的圆桌会议 以便对会议的工

作作出贡献  

———————— 

 *  代表属于 77国集团成员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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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吁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将即将举行的圆桌会议和协商小组会议

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筹备过程联系起来 并保证它们将对最不发达国家问题

会议作出实质性贡献  

7.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以联合国发展集团召集人的身份确保最不发达国

家的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国别小组充分参与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8. 吁请联合国秘书长同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秘书长协商 召

集一次机构间会议 确保充分发动和协调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关 组织和机构以

及其他有关机构 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后续行动  

9. 请会议秘书长在同会员国协商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以便利包括非政府组织

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社会参与会议的筹备过程  

10. 决定动用预算外资源支付每个最不发达国家两名政府代表参加政府间筹备
委员会会议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本身的工作的费用 如果这些资源不够 将考

虑所有其他选择  

11. 请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和机构包括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的
协助下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其新闻工作和其他有关行动 以提高公众对会议及其目

标和意义的正面认识  

12. 请联合国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关于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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